附件4
区建设管理委（交通委）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委员会
	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
	事业单位
	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费
	行政事业性
收费
	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补偿
	1、 挖掘修复费：见文件(具体按《上海市市政工程养护维修预算定额(第八册)[SHA1-41(08)-2018]<城市道路掘路修复工程>》)
2、临时占道费：市区甲等2元/平方米·天；乙等1元/平方米·天；郊区一级1元/平方米·天；二级0.5元/平方米·天（详见文件沪价费[1995]195号）
	[bookmark: _GoBack]政府部门制定（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财政局）
	建城[1993]410号
财办税[2020]13号
沪价涉[1992]232号
沪价费[1995]195号
沪价费[2018]8号
沪财税[2020]32号
	对经批准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免征临时占道费

	2
	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委员会
	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
	事业单位
	公路路产损坏赔(补)偿费
	行政事业性
收费
	公路路产损坏赔
(补)偿
	高等级公路，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损坏赔偿标准为180元/平方米（详见文件沪价费[2005]27号）
	政府部门制定（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财政局）
	《公路法》
沪价费[2005]27号
沪财预[2013]144号
	

	3
	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委员会
	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
	事业单位
	桥下空间借用取费
	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	桥下空间借用费
	根据《奉贤新城绿环专项规划》和《奉贤区桥下空间相关费用取费标准测算论证报告》，绿环内收费标准0.3元/平方米·天；绿环外收费标准0.18元/平方米·天。
	市场调节价
	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颁布<上海市道路桥梁桥下空间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沪交设〔2015〕1246号）、《奉贤区桥下空间相关费用取费标准测算论证报告》、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规范奉贤区桥梁桥下空间管理的操作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奉交建中心〔2025〕14号)
	



